师市环审〔2024〕54号
关于兵地融合发展新和产业园市政道路一期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兵地融合发展库沙新拜产业园城镇建设管理事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兵地融合发展新和产业园市政道路一期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及《兵地融合发展新和产业园市政道路一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专家审查和研究，现批复如下：
该项目位于新和产业园内，一条为主干路经六路，起点与规划经十路相交，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82°34′43.431″，北纬41°32′54.844"，终点与规划纬一路相交，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82°35′07.412"，北纬41°34′10.847"；一条为城市支路纬五路，起点与规划经四路相交，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82°34′35.740"，北纬41°33′31.339"，终点与纬七路相交，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82°35′10.408"，北纬41°33′26.832"；一条为城市支路纬七路，起点与规划经四路相交，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82°34′34.443"，北纬41°33′18.860"，终点与经六路相交，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82°34′56.418"，北纬41°33′14.838"。该项目建设内容：建设经六路、纬五路和纬七路三条道路，总长度约4082.297米，包括行车道、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绿化带、路灯等附属设施。项目总投资8102.9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91万元，占总投资的2.35%。

该项目属于城市道路-主干道路建设项目，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结论。项目经投资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你单位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建设。

三、项目施工前须完成落实的工作：项目占地面积11.75平方公顷，占地类型主要为园地、耕地、林地和裸土地，以园地为主，项目占用耕地不涉及基本农田；落实占用耕地、林地补偿制度，确保总量动态平衡，占用的耕地、林地按照“占多少，补多少”的原则，建设单位应补充与所占耕地和林地数量质量相当的耕地、林地；项目开工建设前，须办理占地手续。

待上述手续办理完毕后，项目方可开工建设。

（一）严格落实施工期生态环境防治和防沙治沙措施。施工期间合理优化施工场地，严格控制施工人员、施工机械的活动范围，不得在施工范围以外的地方行驶和作业，禁止施工人员破坏项目占地外的植被；加强施工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施工人员对鸟类的保护意识，严禁猎捕各种鸟类。施工开挖产生的弃方设置于专门地点堆放，堆存过程中使用防尘网，并定期洒水抑尘；保存占地范围内的表层土，为后期绿化工程和植被恢复提供良好的土壤；施工结束后，及时对施工场地进行清理、平整。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建设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有：施工期废气主要有施工扬尘、沥青烟气、机械设备燃油废气和车辆废气。通过对施工场地设置围挡，对施工场地、施工道路扬尘采取雾炮车喷雾、洒水和及时清扫的抑尘措施，避免在大风天气施工；外购沥青混凝土，禁止现场设置混凝土搅拌站；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行驶速度，控制运输车辆装载量，规划运输车辆运输线路及时间，施工车辆采取遮盖、密闭措施，防止物料散落形成尘源；施工现场土方开挖后尽快完成回填，不能及时回填的场地，应采取防尘网苫盖；对于途径村庄路段，加强管理，文明施工；定期对机械设备和车辆进行检测和保养维修，加强路面养护等措施后，施工场地扬尘、沥青烟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新污染源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建设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是：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及车辆清洗废水。项目不设施工营地，施工人员就近租用当地居民用房，产生的生活污水就近排入管网；车辆清洗废水经防渗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施工完毕后，及时清理施工现场的残留物，严禁各类施工废水、废渣弃入地表水体，拆除沉淀池等临时建筑，并平整土地。
（四）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建设期的噪声源主要来自施工开挖等施工活动中机械运行、车辆运输等产生的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管理，加装减振机座与隔音装置；合理安排好施工场所和施工时间，避免多台机械同时同地施工，在项目沿线居民点附近施工时设临时隔声屏障，并封闭施工，禁止夜间（24:00－次日8:00）施工作业，加强管理，避免突发性的噪声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选择合理的运输路线，在途经敏感点时，应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加强对施工人员环境保护教育，做好宣传工作，减少人为产生施工噪声等措施后，施工噪声排放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

（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措施。该项目运营期固废主要有：建筑垃圾、土石方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施工建筑垃圾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及时清运；清表挖方全部用于绿化工程；剩余土石方全部用于填埋场覆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拉运处理。

（六）加强项目环境风险防范。建立严格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相关应急预案，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环保主管部门备案，确保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做好和地方环境应急预案的衔接，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及时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完善。  
四、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在相关网站进行公开，公示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应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六、兵地融合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联合指挥部参照《关于印发<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师市环委办发〔2020〕1号）要求，做好该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做好该项目的抽查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你单位对本审批决定有不同意见，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阿拉尔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1日

抄送：师市相关领导，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兵地融合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联合指挥部、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新疆星沃盛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1日印发


